
   

所得税会计核算新方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例解 

文/唐振达 潘云标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要求企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
务法核算递延所得税。这对于习惯了采用利润表债务法核算递延所得税的企业会计来说，无论是观
念上还是方法上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变。首先我们要从观念上理解《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
得税》的精髓，其次我们要从方法上掌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递延所得税的具体方法。《企业会
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精髓就是暂时性差异引起的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计量以及会计处理。
因此，暂时性差异就成为了理解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关键问题。 
   一、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
项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属于暂时性差
异。 
   对于暂时性差异，我们应该把握三点： 
   一是从计量上看，暂时性差异的计算公式为：暂时性差异=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资产或负
债的计税基础； 
   二是以上计算的暂时性差异的计算值是累计值，所以：当期应税所得的调整差异＝本期的暂
时性差异的累计值—前期的暂时性差异的累计值； 
   三是从其暂时性差异的特性上看，暂时性差异是可以转回的。 
   要理解暂时性差异，就必须弄清楚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这两个概
念。 
   （一）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就是资产或负债的会计计价基础，就是会计帐面上所记录的资
产或负债的净值。 
   （二）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就是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税法规定，为计算应交所得税
所确认的资产或负债的价值。 
   1．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
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如果这些经济利益不需纳税，那么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即为其账面
价值。 
   也就是说，资产在刚刚购入时，资产的账面价值＝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如果资产的摊销或折
旧形式与税法规定一致时，资产的账面价值就等于该资产的计税基础。或者可以反过来说，资产的
计税基础等于资产的历史成本减去按税法规定形成的摊销或折旧额。 
   下面举例说明资产计税基础的确定： 
   〔例1〕甲企业购入一批商品，入帐价值为200万元，这200万元是税法允许将来进入成本或费
用抵扣应税所得的，如果将来出售这批商品获得250万元，其中的200万元经济利益是不需再交纳所
得税的，在计算应交所得税时，将250万元抵扣了200万元后的差额50万元，才是计算应交所得税的
金额。也就是说，如果此时该批商品的账面价值仍为200万元的话，该批商品的计税基础也就是其
帐面价值200万元。 
   〔例2〕甲企业2007年1月1日购进一台设备，原值为50万元。税法规定的预计使用年限10年，
无净残值，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 
   则这台设备在2007年末至2016年末的计税基础分别为45万元、40万元、35万元、……。 
   有些资产只是部分转为费用，如应收账款，按目前的税法规定只允许按5‰计提坏账准备的部
分抵扣应税所得。 
   2．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各项负债账面价值减去其在未来期间计算应税利润时可予抵扣的金
额。对于预收款项产生的负债，其计税基础为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不征税的金额。 
   也就是说，当负债所形成的费用税法不允许在当期抵扣，而应递延到后期才可抵扣时，其计
税基础为其账面价值减去递延到后期才可抵扣的金额。 
   下面举例说明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 
   〔例3〕甲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因计提了产品质量担保费用形成了“预计负债”100万元。由
于税法规定产品质量担保费用在以后的实际支付中允许抵扣应税所得，因此，该“预计负债”的计
税基础为100—100=0万元。 
   〔例4〕甲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未决讼诉估计很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了“预计负债”200



 

万元。由于税法不允许该损失在税前抵扣应税所得，此时的差异为永久性差异。不在此确认。 
   〔例5〕甲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预收账款”项目余额1000万元，其中有预收不动产销售款
600万元，按税法规定应于当期计算应交所得税，如果该税已交纳，则“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为
600万元，如该税未缴纳，则“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为0万元。 
   二、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 
   按照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税金额的影响，暂时性差异可以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
导致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
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可抵扣金额的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引起所得税的递延。递延所得税包括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
得税负债是指根据应税暂时性差异计算的未来期间应付所得税的金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是指根据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等计算的未来期间可收回的所得税的金额。 
   如果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资产的计税基础的计算结果为正，将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即形成
递延所得税负债；计算结果为负，将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即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 
   如果负债的账面价值减负债的计税基础的计算结果为正，将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即形成
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算结果为负，将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即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如果未支付，则应确认为一项负债；如果当期和以前期
间已支付的金额超过那些期间应付的金额，则超过的部分应确认为一项资产。 
   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包括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1．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资产的确认，意味着该资产的账面价值在未来期间将以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的形式收回。当
该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计税基础时，应税经济利益的金额也将超过计税时允许抵扣的金额。这个
差额就是应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支付所产生的所得税义务构成一项递延所得税负债。当企业
收回该资产的账面价值时，应税暂时性差异将转回，企业将获得应税利润，这使得经济利益很可能
以税款支付的方式流出企业。因此，应税暂时性差异应据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例6〕甲企业打算使用一项帐面价值为100万元的设备，在其5年的使用年限内一直使用，然
后再处置，残值为0，税率为40％。该资产的折旧在计税时不能抵扣。一旦处置，任何资本利得不
纳税，任何资本损失不可抵扣。 
当企业收回该资产的账面价值时，企业将赚得应税收益100万元，支付所得税40万元。企业不确认
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40万元，原因在于它是由该资产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 
下一年，该资产的账面价值为80万元。在赚得的应税收益80万元中，企业将支付所得税32万元。企
业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32万元，原因在于它是由该资产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 
   2．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负债的确认意味着该负债的账面价值在未来期间将通过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来清
偿。当资源从企业流出时，其部分或全部金额可以在晚于负债确认期间的某个期间确定应税利润时
抵扣。在这种情况下，负债的账面价值和其计税基础之间存在一项暂时性差异。相应的，如果有关
的所得税可以在未来期间收回，即该部分负债允许在确定应税利润时予以抵扣，就会产生一项递延
所得税资产。类似的，如果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由于在未来期间可因此而收回所
得税，故该差额会产生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7〕 甲企业将应计税产品保修成本50万元确认为一项负债。该产品保修成本需于该企业
支付索赔时才能抵扣税款。税率为25％。 
   该负债的计税基础是零(账面价值50万元，减去可在未来期间计税时就该负债抵扣的金额50万
元)。在以账面价值清偿该负债时，企业的未来应税利润减少50万元，同时，相应地减少其未来所
得税支出12.5万元(50×25％)。账面价值50万元与计税基础零之间的差额是一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50万元。因此，如果该企业很可能在未来期间赚得足够的应税利润，以便从减少的所得税支付额中
获益的话，那么它应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12.5万元(50×25％)。 
   四、递延所得税的计量与记录 
   1．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应按已执行的或到资产负债表日实质上
已执行的税率(和税法)计算的、预期应付税务部门(或从税务部门返还)的金额计量。 
   2．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应当以至资产负债表日税法规定的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
的税率计量。某一会计期间，适用的税率发生变化时，企业应当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
进行重新计量，将其影响数计人变化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3．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量，应当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预计收回资产或清
偿负债账面价值的纳税影响。 
   〔例8〕甲企业某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为200万元，计税基础是120万元，如果出售该资产，则适

 



用税率20％；税率30％适用于其他收益。 
如果企业预期不再继续使用该资产而是将其出售，则应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负债16万元(80×
20％)；如果企业预期保留该资产并通过使用来收回其账面价值，则应确认一项递延所得税负债24
万元(80×30％)。 
   4．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企业未来期
间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税利润可供抵扣，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5．企业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人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以下情
况产生的所得税：在同一期间或不同期间直接在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企业合并。 
   6．企业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相关的项目在同一期间或不同的会计期间直接计人权益的，
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也应当直接计人权益。 
   〔例9〕 甲企业以200 000元买入一台机器，将在5年的预计使用年限内以直线法计提折旧。
计税时，该机器用年折旧率25％，按直线法折旧。假设发生亏损时可以而且能够用以后年度的应税
利润抵扣，税率是40％。企业将通过使用该机器生产商品进行销售来收回其账面价值，甲企业采用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 
（作者系广西财经学院会计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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